关于组织申报2020—2021年度呼和浩特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社科社团、社科普及基地，首府地区各高校科研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2020—2021年度呼和浩特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区情市情,以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为导向，以提高研究质量为中心，加强首府新型智库建设，推动全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二、申报要求
1、呼和浩特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要求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围绕建设创新首府、生态首府、品质首府、幸福首府、文化首府，助力首府高质量发展，破解首府发展难题，探索首府发展新路径。
2、研究要结合首府实际情况，有分析和论证，避免过度模型化，力求提出具有现实性和较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3、课题申报人本年度只能申报和承担一项课题研究，并实际负责该项研究，申报人以往年度课题中有未结项的不能申报，当年获得其他市级以上资助的课题项目主持人或已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能申报。
三、完成时限
课题完成时限不超过2021年6月30日，具体以立项文件为准。
四、申报方式和期限
本年度课题实施网上申报，请登录“呼和浩特社会科学网”（www.hhhtshkx.gov.cn）下载填写课题申报表，并于2020年7月30日前发送至指定课题申报邮箱。
咨询电话：4607576   460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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